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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条款未作说明
确诊重疾保险当赔

妥善化解旅游纠纷 助推行业健康发展

怀疑婚前隐瞒病史 可否申请撤销婚姻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尹君 张国庆

　　

　　女子婚后回娘家跳楼致重伤，男子怀疑女子

婚前隐瞒精神病史，起诉撤销婚姻，要求退还彩礼

26万元。女方否认隐瞒精神病史和收彩礼事实，反

要男方支付治病费用和后期疗养费40万元。近日，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调解了这样一起婚姻

纠纷。

　　法院查明，2023年6月，柯某与黄某经媒人介

绍相识，同年10月依照当地风俗举行婚礼，并依法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今年1月，黄某回娘家居住期间突然跳楼轻生

导致重伤，黄某父亲将她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柯某诉称，自己去医院看望黄某时，无意中发

现病历中陈述黄某患有既往精神病史两年有余，

至此才得知黄某患有精神病。

　　事后，柯某以黄某隐瞒精神病史为由诉至法

院，请求撤销婚姻，但因黄某隐瞒精神病史证据不

足被法院驳回。

　　此后，柯某改变诉讼请求，以感情不和为由起

诉离婚，并要求黄某退还彩礼26万元。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李长青意识到该案判

决有难度：一是黄某隐瞒精神病史证据不足，又没

有通过司法鉴定，一旦鉴定可能激化矛盾；二是男

方称当初支付的彩礼都是现金，没留原始证据；三

是黄某跳楼轻生后前期救治费用已花掉6万余元，

目前还在治疗中，后续还要做手术。

　　随后，女方否认隐瞒精神病史和男方给彩礼

事实，称自己怀孕后被婆婆偷偷下药堕胎，一时想

不通才跳楼轻生。与此同时，女方要求男方付治病

费、后期疗养费40万元。

　　庭审前，双方在法庭外大打出手，李长青联系

当地派出所及时赶赴现场，疏散、劝回双方家族众

人。为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妥善化解纠纷，承办

法官联合当地派出所、原被告律师，组织双方进行

“背对背”调解。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批评教育了双方因小

事而大打出手的不理智行为。同时，结合案情就责

任分担、赔偿范围等对双方进行释法明理，讲明利

害关系，沟通调解意见。

　　“女方生病期间，你也没尽做丈夫的责任，换

谁心里都难受。后期治疗需要更多钱，一旦有什么

不良后果，麻烦会更多。”

　　“毕竟是在娘家跳的楼，娘家也有责任。现男

方已自动放弃彩礼，大家都各让一步，好聚好散。”

　　双方代理律师充分发挥懂法律、察民情、善沟

通的特点和专业优势，既解“法结”又解“心结”，对

原被告进行耐心安抚和疏导。双方态度有所缓和，

柯某放弃黄某返还彩礼要求，黄某也同意解除婚

姻关系，但要求柯某支付治病费用和后期疗养费。

　　经过李长青多次与原、被告沟通，促使双方当

事人互相理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自

愿解除婚姻关系，原告柯某同意支付被告黄某补

偿款4.2万元。

　　李长青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

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民法典没有明确什么样的疾病属于重大疾

病，但根据母婴保健法规定，婚前医学检查包括

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经婚

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

查证明。

　　当事人以对方隐瞒病史为由起诉撤销婚姻，

需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一方在婚前确实患有重

大疾病，且未如实告知另一方。

　　这些证据包括：对方提供的婚前身体检查报

告，证明对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自己患有重大疾病；

婚前检查该疾病的诊疗单，作为直接证据证明疾病

的存在；证人提供的对方婚前故意隐瞒疾病的证

言，证明对方有故意隐瞒的行为，此外还有当事人

的视听资料、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等，这些证据必

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

提供充分的证据是成功撤销婚姻的关键。

　　本案中，柯某以黄某隐瞒精神病史为由起诉

撤销婚姻，但没有经过婚前医学检查，没有提供

足够证据证实黄某婚前隐瞒精神病史，不符合撤

销婚姻情形。

　　但由于本案案情复杂，被告情形特殊，如一

味“机械判决”将不利于化解矛盾，只有在平衡双

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最优解”，才能促进案结、

事了、人和。

　　李长青提醒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们，坦

诚、忠诚是婚姻最可贵的品质，如一方确实患有

重大疾病，应向另一方坦诚相告，履行婚前告知

义务。同时，国家提倡双方婚前共同进行医学检

查或者相关健康体检，既可防止遗传疾病及其他

健康问题的出现，又可避免因身体原因而引起不

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能否提供充分证据是撤销婚姻的关键

知假买假收购假酒
合理量化赔偿基数

未购门票不慎坠亡
游客过错后果自担

　　2022年8月20日，江某卫及其妻徐某仙携家属

一行多人至浙江省江山市某景区溯溪郊游，但未

购买门票。途中，徐某仙坠崖身亡，坠亡地点不在

景区游览线路范围内。江某卫、徐某仙的亲属认

为，江某卫、徐某仙一行在某旅游公司开发经营的

景区开展户外活动，由于景区管理不善、设施常年

失修、警示标志缺失，导致意外事故发生，且无法

得到及时救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旅游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

　　江山市人民法院认为，徐某仙一行未购买门

票私自进入景区，未与经营、管理事发景区的旅游

公司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从公安机关勘验记

录以及现场查勘情况看，徐某仙的坠亡地点位于

溪谷险要、人迹罕至之处，无可通行道路或野路，

远离景区正常游览范围。旅游公司不存在景区设

施维护不到位、未设立禁止区域情形。据此，法院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系旅游经营者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不

承担责任的典型案例。溯溪、跳潭、瀑降、漂流等小

众野外运动往往具有较高风险，如果在没有充分

准备、缺乏安全保护的情况下盲目“打卡”所谓网

红线路尤其是野生线路，容易酿成险情。活动参与

者应树牢“个人是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第一责任

人”的价值理念，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摇摆桥摔落致伤残
旅游公司担责八成

　　2020年5月31日，朱某欣向某旅游公司购买门

票，并于当日参加“摇摆桥”项目。在该项目进行过

程中，某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摇晃桥面，朱某欣从

摆桥上摔落后受伤。

　　经医院诊断，朱某欣左肱骨髁上髁间粉碎性

骨折，共住院13天。经鉴定，朱某欣的损伤及目前

后遗症评定为九级伤残。朱某欣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某旅游公司赔偿其医疗费等经济损失。

　　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摇摆桥”

项目具有危险性，某旅游公司作为“摇摆桥”的经

营管理者，对项目参与者负有更高程度的安全保

障义务；项目参与者也应当充分评估案涉项目的

危险性，对自身安全负有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某

旅游公司虽然设置了提示该项目危险性的警示

牌，并采取了裹置软质橡胶等防摔伤、撞伤等保护

措施，但仍未对参与者提供充分有效的安全保障，

且某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存在过度摇晃桥面情形，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朱某欣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未对自身安全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对事故

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考

虑，酌定某旅游公司对案涉事故承担80%的责任，

朱某欣对案涉事故承担20%的责任，判决某旅游

公司赔偿朱某欣经济损失共计299754.34元。

　　朱某欣、某旅游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案是旅游经营者因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而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典型案例。案涉

“摇摆桥”系多人站在吊桥上来回摇晃桥体而达到

娱乐效果的游乐设施，出现摔倒、碰撞的可能性较

高，具有一定危险性，其经营者负有更高的安全保

障义务和审慎注意义务，应当承担更高的风险告

知责任与危险防范救助责任。

注意事项未作告知
经营者负全部责任

　　2019年9月19日，胡某某到某旅游公司试营业

的某市胡杨林游玩时，租赁景区内的沙滩摩托车

骑行，但某旅游公司工作人员未告知胡某某禁行

路线等安全事项。胡某某在驾驶沙滩摩托车过程

中，从断崖处摔落受伤。胡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某旅游公司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认为，在胡某某骑

行前，某旅游公司工作人员未详尽告知安全注意

事项，未明确骑行路线，致使胡某某对该项目的潜

在危险和安全注意事项未能充分了解，最终坠崖

受伤，某旅游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据此，判决

某旅游公司赔偿胡某某各项损失288231.2元。

　　某旅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

院维持原判。

　　本案是旅游经营者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

承担全部责任的典型案例。旅游景区提供的项目

服务应当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应以明示方式详细告知游客安

全须知，并及时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无视提醒被猴抓伤
释法明理诉前化解

　　2017年8月，张某来到四川省峨眉山景区观

猴，因其听闻峨眉山的猴子与人亲近，便不顾游客

应与猴子保持安全距离的警示要求，进入猴子聚

集区逗猴、喂猴，不慎被猴子抓伤。

　　在接受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峨眉山管委会”）工作人员救护后，张某拨打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旅游环保法庭的旅游纠

纷热线电话，要求峨眉山管委会对其进行赔偿。峨

眉山旅游环保法庭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到达现

场，向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开展调解工作。

　　峨眉山旅游环保法庭认为，案涉景区内的野

生猴子可以与游客较为自由地接触，景区在游客

人身、财产安全方面应当承担更高程度的保障义

务。峨眉山管委会虽然设置了栏杆、警示标语等，

但并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张某未遵守景区

关于保持安全距离的警示要求，进入猴子聚集区

逗猴、喂猴，也未完全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同时考

虑到张某仅需接种疫苗，不构成伤残等级，经调解

后，由峨眉山管委会补偿张某疫苗费用1000元。

　　在妥善化解该案纠纷后，峨眉山旅游环保法

庭依法延伸司法职能，推动峨眉山管委会进一步

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制定《峨眉山景区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暨致害补偿暂行办法》，并充分运用联

席会议等机制，加强与峨眉山管委会常态化协同

配合。

违规用火引燃植被
公益诉讼赔偿损失

　　2021年10月5日，晋某约宋某琳、吕某琪前往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漓江风景区的大面山山顶

露营。当晚，三人使用了燃气炉并燃放仙女棒玩

耍。随后，晋某站在观景平台的阶梯处点燃其携带

的“铁棉花”挥舞，造成火星飞溅，引燃地面植被，

致失火烧毁景区内重点公益林1.1255公顷。

　　桂林市某林业设计院作出《植被恢复方案》，

植被修复工程总投资为140224.64元，评估费用3万

元。经鉴定，此次失火造成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

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约为

38721.5元，鉴定费用2000元。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提

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晋某等三人

连带承担上述费用。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晋某等三人在景

区内违规野外用火导致失火烧毁森林重点公益

林，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损害，侵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应对生态环境修复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

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承担民事责

任。晋某等三人具有违规野外用火的共同意思联

络，其间未相互提醒、制止，进而引发山火，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综合考虑三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损害

原因力大小等因素，认定晋某的过错明显大于吕

某琪、宋某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据此，法院判决

晋某等三人对各项损失和费用210946.14元共同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内部责任份额中晋某承担

60％，吕某琪、宋某琳各承担20％。

　　晋某等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

院维持原判。

　　本案系游客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而承担民事

责任的典型案例。与一般景区相比，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承载着更大的生态环境功能价值，旅游者

负有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本案晋某等三人

造成失火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未被刑事追诉，但

不影响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在依法认

定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基础上，对其内部责任作进

一步划分，既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亦可引导同

行旅游者履行相互提醒、规劝等注意义务，提升生

态环境保护自觉性。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梁成栋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

市场发展迅速，旅游纠纷案件也呈持续增长

态势。旅游纠纷具有民生性强、点多面广、异

地发生率高、责任主体多元等特点，需要依法

及时有效处理，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当前旅游市

场常见多发纠纷的具体情况，发布5起旅游

纠纷典型案例。《法治日报》记者对相关案

例进行梳理，通过以案释法，引导景区依法

规范管理、游客依法维权，促进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化解，促进安全旅游、文明旅游，维

护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实习生 高硕

　　很多人知道罂粟壳是毒品，却不了解它的危害性，有的人甚至认为罂

粟壳能“治病止痛”“提味增香”。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案，被告人张某奇等4人因非法买卖未经灭活的

罂粟种子受到刑事处罚。

　　法院查明，被告人张某奇、刘某安、张某通、佟某亮4人明知所购物品

系毒品原植物种子罂粟壳，仍从盛某某处大量收购，用于食品调味和泡

酒。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送检样品为罂粟科罂粟属的种子，送

检种子未灭活。

　　法院认为，4名被告人非法买卖未经灭活的罂粟种子，数量较大，其行

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罪，应依法予以惩处。鉴于4人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且被告人刘某安具有自首情

节，故依法均从轻处罚。

　　最终，被告人张某奇因犯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罪，被判处拘役三

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被告人张某通、佟某亮、刘某安均因

犯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罪，被判处罚金1万元至2万元不等。

　　法官庭后表示，刑法规定，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

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毒

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罂粟种子50克以上、罂粟幼苗5000株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数量较大”。

　　罂粟种子未经灭活，就有可能被用于非法种植，从而产生新的毒品原

植物，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此外，未经灭活的罂粟种子具有繁殖能力，可

能成为毒品的来源，是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私自买卖的行为。

　　法官提示，罂粟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国家禁止在食品制

作过程中添加的物质。商家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罂粟，或者明知情

况而进行销售，构成犯罪的，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

责任，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罂粟种子未经灭活
买卖加工构罪获刑

□ 本报记者  张美欣

□ 本报通讯员 郝冰

　　2016年2月6日，吉林省白山市的王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重大

疾病保险，保险金额为13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约定被保险人初次被确

诊患有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

保险金。

　　2023年10月16日，王某因间断性发热前往吉林省某三甲医院就诊，被

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心包炎、狼疮肾炎等疾病。

　　王某认为其所患疾病符合涉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定

义，但在理赔时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遂诉至白山市浑江区人民

法院。

　　保险公司辩称，依据双方签订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约定，虽然王某确

诊为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狼疮性肾炎的分型，

需达到Ⅲ型至Ⅴ型的狼疮性肾炎才属于重大疾病理赔范畴，因王某未做

肾穿，对所患的狼疮性肾炎未分型，因此不符合理赔条件，不予赔付。

　　法院认为，保险条款对狼疮性肾炎理赔范围的限制超出了一般人在

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违反了常规认知和诊疗标准，实际免除或减轻了

保险人责任，应视为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未履行对投保人的提示说明义

务，且未突出显示疾病释义条款，未提供易懂的解释说明。因此，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内容，对王某无效，且保险公司要求其进行肾脏活检不合理，加

重了负担，不符合医疗规律。

　　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王某13万元保险理赔款。

　　法官庭后表示，实践中，许多保险公司为增强行业竞争力、吸引消费

者投保，会将承保疾病种类尽可能扩大，而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又通过

“疾病释义”将承保疾病的理赔范围缩小，使被保险人实际上无法获得应

有的保障。

　　本案中，保险公司主张王某的疾病未达到重大疾病的赔付标准，但其

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未向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让投保人充分了

解其所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责任范围等重要事项。所以有关的“疾病释

义”条款不能成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不能

据此主张免除赔偿责任。

●

●

●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

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

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五十八条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

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

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3月14日，潘某前往重庆市潼南区一家商贸公司，购买了总价不菲的

高档白酒，包括6瓶青花郎（每瓶880元）和6瓶五粮液（每瓶930元）。次日，

潘某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投诉，指控其所购白酒为假冒产品。随后，

潘某向潼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贸公司按照“退一赔十”的标准

进行赔偿。

　　案件审理期间，经青花郎与五粮液两家酒厂鉴定确认，潘某购买的白

酒确为假冒。法院进一步调查发现，潘某在重庆市内频繁购买高档白酒，

并多次以产品质量问题为由提出高额索赔，显示出其作为职业打假人的

身份特征。此外，该商贸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沈某独资经营。

在诉讼进程中，沈某将公司注销。

　　鉴于案涉白酒为高档消费品，非生活必需品，且潘某购买数量明显超

出普通家庭消费范畴，法院认定其购买行为并非基于合理生活需求，而是

出于职业打假目的。

　　据此，法院决定以单瓶青花郎和五粮液的总价1810元作为惩罚性赔

偿的计算基数十倍计算赔偿金，判决沈某退还潘某货款10860元，并支付

赔偿金18100元。

　　法官庭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的，惩罚性

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应该限制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为了客观、准确

地量化“合理”购买数量，除了需要考虑产品的保质期和普通消费者消费习

惯外，还要结合产品的易耗程度、产品的用途等客观因素综合进行认定。

　　从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角度看，案涉白酒系高档白酒，不属于生活必需

品，购买数量不会太多。从白酒的用途看，主要供个人或者家庭消费使用，

消耗量也不会太大。潘某系“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购买两件白酒数量

较大，明显不是出于合理生活消费的需要。


